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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新生体检费：50元/人。

         （三）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费：入学后按国家政策要求，按当年兰州市医保局文件标准执行。

         十四、同家长一起仔细阅读《致2021级新生家长的一封信》，填写《兰州财经大学学生个人及家庭信息表》

         十五、仔细阅读《本科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填写《兰州财经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

         脱贫家庭学生（原建档立卡）、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城乡低保家庭学生、特困供

养家庭学生、孤儿学生和残疾学生等，可将相关证件材料带到学校，方便入校后申请资助。

         十六、阅读《普通高校新生应征入伍宣传单》，了解相关政策，积极报名参军，增强爱国主义情怀。

         十七、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

         地方政府牵头、国家开发银行经办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在各省区生源地办理，用以解决经济困难学生在

校期间的学费、住宿费及部分生活费。

         户  名：兰州财经大学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拱星墩支行

         行  号：50070

         账  号：6200 1360 0190 5026 9187

         学校网址：http://www.lzufe.edu.cn

各学院2021级新生qq群号

国际教育学院

会计学院

金融学院

686787912 谈    梦

2021级财务管理、审计学、资产评估专业

统计学院

芮丽萍
860580023

工商管理学院

张源潮 2020级保险学（专升本）
除专升本外、所有2021级金融学院新生

经济学院 丁小桐858674472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王建华518167475

信息工程学院 刘    超

759890560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王丕龙688410791

法学院 唐忠辉671533239
商务传媒学院 张晓春579201557
外语学院 郭文芳856983886
艺术学院 高    原853520438

农林经济管理学院 师丽娜716888562

学     院       QQ群号

655863922
868156377
859211281
643391289

魏方相如
811460380
868484931
523144163

720791918 张    丽

947651795

760535269

860820672

备   注
群  主

(各学院专职辅导员)

2021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2021级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
2021级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2021级电子商务专业
2021级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2021级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专业
2021级人力资源管理、物流管理专业
2021级游泳管理、管理科学、体育经济管理专业

2021级会计学专业

国际教育学院 0931-4673093

会计学院 0931-5252101

金融学院 0931-5252106

统计学院 0931-5252088

工商管理学院 0931-5252100

经济学院 0931-5347063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0931-5252108

信息工程学院 0931-4684878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0931-5252689

法学院 0931-5252080

商务传媒学院 0931-5252090

外语学院 0931-5252113

艺术学院 0931-4673857

农林经济管理学院 0931-5252162

学生资助工作 17139310913 陈老师

学生征兵工作 18919087714 华老师

财务处（收费科） 0931-5252037

招生就业处 0931-5259988

学     院           学院联系电话   备  注

  品名 被胎 褥胎 被套 床单 枕巾 枕套 枕芯(荞麦皮)  合计

  件数 1 2 2 2 2 1 1 11

单位(元) 89 134 86 48 18 7 18 400



理转入手续，省内生源在报到时向所在学院党委报知组织关系发起转接情况，由学校按相关程序办理。

         九、团组织关系迁移

         团员组织关系一律从“智慧团建”系统上发起转接，同时开具纸质版介绍信，具体要求如下：

         团员在“智慧团建”系统发起转接时，选择所在学院分团委，去向要具体到团支部（如有疑问，可咨询录

取学院团委）。报到时，将介绍信交至所在学院分团委，向所在学院团委报知组织关系发起转接情况，由学院

按相关程序办理，团档案交至录取学院分团委。

         十、乘车购票须知

         新生凭《录取通知书》购买半价火车票，即“学生票”。新生来校途中要注意人身、财产安全，对行李、

证件等物品须妥善保管。行李切勿托运慢件，急用物品最好自身携带。

         十一、入学资格复查

         新生入校三个月内，对入学资格进行复查。对不符合录取条件或弄虚作假者，取消其入学资格。新生应遵

守国家法律法规，如发现报到前有违法、违纪行为者，将视情节予以处理，直至取消入学资格。

         十二、学费、住宿费收费标准及缴费方式

         （一）根据《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甘肃省财政厅关于我省高等中职院校收费的通知》（甘发改收费

[2016]1133号）文件，我校普通本科学费、住宿费收费标准如下：

         1.理科类专业（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应用统计学、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数

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地理信息科学）：4300元/人·学年；

         2.工科类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4500元/人·学年；

         3.外语类专业：4300元/人·学年；

         4.艺术类专业：6500元/人·学年；

         5.其他普通本科专业：3800元/人·学年；

         6.和平校区、东岗校区住宿费:900元/人·学年，段家滩校区住宿费:700元/人·学年。

         （二）“中美人才培养计划”121双学位项目国际课改实验班：第一学年学费收费标准为12000元/人·学

年，第二、三学年学费按外方规定标准由就读生缴纳，第四学年学费按已批复学分制学费收费标准执行。（甘

发改收费[2019]419号）

         （三）少数民族预科生预科期间学费：15000元/人·学年，预科期满转入本科阶段后，按预科招生当年

普通本科专业相关学费标准收取学费。（甘价费[2006]120号）

         如遇政策调整，则按省发展改革委最新批复或按规定备案后的新标准执行。

         （四）缴费方式及相关事宜：

         1.缴费流程详见“学生学费、住宿费缴费指南”。

         2.新生网上及微信集中缴费时间：2021年8月25日-9月1日，已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的学生，报到时可

从绿色通道办理入学手续，无需缴费。

         3.学校发放的银行卡是学生在校期间发放奖学金、助学金、劳务费的指定银行卡，请务必及时激活并妥善

保管（注：银行卡可以去当地中国建设银行营业厅激活或者报到时激活）；如发生银行卡丢失或换卡，可通过

“网上缴费”系统中的“个人信息”界面中的“信息维护栏”自行修改新办银行卡号信息（该卡号必须为本人

兰州市建设银行卡号）。

         十三、其他费用（报到后缴纳）

         （一）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教育部《关于进一步落实学生床上用品集团购买质量监控制度的

通知》(国质检监联〔2014〕475号)和甘肃省高等学校后勤管理研究会《关于公布2021年全省高校学生公寓床上

用品推荐供货企业名单的通知》(甘高后研〔2021〕3号)精神，为确保学生身体健康和安全，学校以集团购买的

方式为学生代购了经省纤维检验局审验合格的甘肃省絮用纤维制品质量保证能力企业生产的公寓床上用品。

         每套总件数及价格表：

各位新同学：
         祝贺你成为兰州财经大学的一员！为方便顺利办理报到手续，请仔细阅读以下内容：

         一、报到时间

         2021年8月30日-31日

         二、报到地点

         和平校区：会计学院、金融学院、统计学院、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财税与公

共管理学院、法学院、商务传媒学院、外语学院、农林经济管理学院、体育教学部、信息工程学院、少数民族

预科班。

         地址：兰州市薇乐大道4号  邮编：730101

         段家滩校区：艺术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地址：兰州市城关区段家滩496号  邮编：730020

         三、防疫要求

         新生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须及时加入所在学院（专业）建立的新生QQ群，及时关注QQ群发布的新冠疫情

变化相关信息和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要求，配合属地和学校，积极采取防控措施，路途中注意做好个人防护。

         报到当日，新生和家长统一从两校区正门入校，依次排队并主动向查验身份人员出示有效证件、录取通知

书、甘肃健康二维码绿码。

         四、报到及接站

         （一）报到时请持本人《录取通知书》及身份证，在学校规定的时间内报到，请勿提前或推迟。因故不能

按时报到者，须向学校招生就业处提前请假，请假期限不得超过三天。未请假或者请假逾期者，除因不可抗力

等因素外，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二）报到期间学校在兰州火车站(兰州市城关区火车站东路393号)设有新生接待服务站，安排迎新专用

车辆接送新生，时间：2021年8月30日-31日，7：00-20：00，其他站点和时间不安排接送，请自行前往。

         五、公交路线

         和平校区：东岗镇乘905路公交车，兰州财经大学站下车；

         段家滩校区：兰州火车站乘110路公交车，省第三人民医院站下车，向西100米。

         六、户口迁移

         户籍在兰州市的学生不迁户口，其它地区的新生户口迁移采取自愿原则，迁移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段家滩496号。

         需迁移户口的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在当地派出所打印《户口迁移证》，报到后集中办理落户手续。

         七、学生档案

         新生档案请自带，开学后一周内交至所属学院。如需邮寄，为避免丢失请选择中国邮政EMS，地址为：兰

州市榆中县和平镇薇乐大道4号，兰州财经大学招生办公室，邮编：730101。

         八、党组织关系迁移

         党员组织关系一律从“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上发起转接，省外生源须同时开具纸质版介绍信，省内生

源无需开具纸质版介绍信，具体要求如下：

         （一）党员组织关系在甘肃省内的，在“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发起转接时，介绍信抬头填写为“中共

兰州财经大学**学院委员会”，去向要具体到党支部（如有疑问，可咨询录取学院党委）；

         （二）党员组织关系在部队或甘肃省外的，在“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发起转接时，介绍信抬头填写为

“中共甘肃省委员会组织部”，去向填写为“中共兰州财经大学**学院委员会”；同时，纸质版介绍信须经过县

级以上党委组织部门转移至中共甘肃省委组织部（即介绍信抬头填写为“中共甘肃省委员会组织部”，单位去

向填写为“中共兰州财经大学**学院委员会”）。

         （三）在办理入校手续期间，省外生源本人持原单位开具的党员组织关系纸质版介绍信到兰州财经大学办


